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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在进行汇算清缴时，对于暂估入账的新建固

定资产，除了需进行严格的审核外，还要做相应的纳税调

整，因为如果只按会计处理而不按税法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就会引发涉税风险。而当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的财务

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加之业务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多

样性，导致在实务操作中不知所措。本文通过实例对暂估

入账新建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进行详细剖

析，以供借鉴。

一、会计与税法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第一

条规定，对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

的固定资产，应按照暂估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

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但此时不需要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可见，会计准则

明确规定了暂估入账的新建固定资产在办理了竣工结算

手续后只需调整成本，而不需再调整原已计提折旧。

国家税务总局 2010年 3月 22日发布的《关于贯彻落

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五条规定，企业新建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

程款项尚未结清未能取得全额发票的，可暂按暂估价计

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后再进行调

整。但该项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 12个月内进

行。另外，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4月 24日发布的《关于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税

函［2012］15号）第六条规定，从投入使用后 12个月算起，

对于超过 5年未能取得发票的，不应再进行纳税调减。可

见，税法规定了新建固定资产在办理竣工结算后，不仅需

要调整计税基础而且还需要调整折旧。此外，如果投入使

用后的新建固定资产在12个月内不能取得发票则不允许

税前扣除，待取得发票后才可再进行相应调减，且取得时

间最长不得超过5年。

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最终都以竣工结算的成本对新

建固定资产进行计量，但由于计提折旧的方式不同可能

形成暂时性差异。在实务中，应按年计征差异，不能将以

前年度的差异累加调整至发生差异的当年进行纳税调整。

根据国税函［2010］79号文和国税函［2012］15号文的

规定，关于新建固定资产已提折旧的扣除，以投入使用后

12个月和5年（从投入使用后12个月算起，即投入使用后

6年）为界限，可划分成三个阶段：①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

取得发票，可按发票金额确定计税基础；②投入使用后12
个月内未取得发票，自12个月后应做纳税调增，待取得发

票后再做相应调减；③从投入使用后 12个月算起，超过 5
年未取得发票，税法上不能再进行相应调减。

二、案例分析

例：华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公司”）

因发展需要，新建厂房一栋，以扩大生产经营面积。该栋

厂房 2010年 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工程款项尚

未结清，故未能取得全额发票，暂估900万元入账。2011年
3月办理竣工手续，确认成本为1 000万元。厂房预计净残

值率为 4%，预计使用 30年，计提会计折旧与税法折旧均

采用直线法，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根据上述资料，假定在实务中取得发票的金额及时

间存在以下三种情形：情形一：办理竣工结算时取得全额

发票 1 000万元。情形二：办理竣工结算时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元，但尚有100万元发票在2012年6月才取得。情形

三：办理竣工结算时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元，但尚有 100
万元发票在 2016年 10月才取得。现针对上述三种情形，

分别作如下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

1. 情形一：竣工结算时取得全额发票1 000万元。

2010年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11年3月办理竣

工手续，确认成本为1 000万元并取得全额发票。可见，华

联公司该栋厂房从投入使用到办理竣工结算取得发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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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仅 6个月，属于投入使用后的 12个月内取得了发

票，故应按发票金额确定计税基础。

会计处理：华联公司在 2010年 9月应确定其成本为

900万元，10 ~ 12月按暂估价每月计提折旧2.4万元［900×
（1-4%）÷30÷12］。2011年 3月办理竣工结算后应将其成

本调整为 1 000万元，按会计准则规定，不需要调整原已

计提折旧。因此，2011年1 ~ 3月月折旧额仍为2.4万元，但

2011年 4 ~ 12月月折旧额应调整为 2.673万元［（1 000-
2.4×6）×（1-4%）÷（30×12-6）］。

税务处理：华联公司在办理竣工结算取得发票时应

按发票金额确定成本为1 000万元，2010年10 ~ 12月每月

应计提折旧=1 000×（1-4%）÷30÷12≈ 2.667（万元），2011
年 1 ~ 12月每月计提折旧也应为 2.667万元。2010年 10 ~
12 月税法折旧与会计折旧差额为 0.801 万元［（2.667-
2.4）×3］。根据国税函［2010］79号文的规定，当华联公司

取得发票时，税务机关应退回税款0.2万元（0.801×25%）。
2011年3月取得发票时调整2010年度10 ~ 12月的所

得税（单位：万元，以下会计分录单位与此相同）：借：所得

税费用0.2；贷：递延所得税负债0.2。
2011年汇算清缴时调整本年度所得税：借：所得税费

用 0.2；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0.2。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0.4；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0.2，所得税费用0.2。

2011年4月起每月会计折旧和税法折旧分别为2.673
万元和 2.667万元，可见会计折旧和税法折旧存在差异，

所以 2011 年应调增应税所得=（2.673-2.667）×9=0.054
（万元），2012 年以后每年应调增应税所得=（2.673-
2.667）×12=0.072（万元）。但由于该差异属于永久性差异，

故会计上不需作任何反映。

2. 情形二：办理竣工结算时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元，

但尚有100万元发票在2012年6月才取得。

2010年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11年3月办理竣

工手续，确认成本为 1 000万元但只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
元，尚有100万元发票在 2012年 6月才取得。可见，此 100
万元发票的取得时间距投入使用已相隔21个月，远远超过

12个月，按照税法规定不宜进行税前扣除，应在会计上对

该部分发票金额计提的折旧全部进行调整。因此，2010年10
月至2011年9月每月应调增应税所得=100×（1-4%）÷30÷
12=0.267（万元），共需补缴税款=0.267×12×25%=0.801
（万元），其中 2010年 10 ~ 12月共需补缴税款=0.267×3×
25%≈0.2（万元）。

2011年调整2010年度的所得税：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2；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0.2。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0.2；贷：所得税费用0.2。
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每月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0.267万元，2011年应调增本年度应纳税额=0.267×12×

25%=0.801（万元）。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801；贷：所得税

费用0.801。
2012年应调增本年度应纳税额=0.267×5×25%=0.334

（万元）。借：递延所得税资产0.334；贷：所得税费用0.334。
2012年6月取得100万元发票后，应对以前调增的应

税所得按相等金额全部冲回，相应调减所得税=0.267×
20×25%=1.335（万元）。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1（0.2+
0.801），所得税费用 0.334；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335。借：

所得税费用1.001；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1。
3. 情形三：办理竣工结算时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元，

但尚有100万元发票在2016年10月才取得。

2010年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11年3月办理竣

工手续，确认成本为 1 000万元但只取得部分发票 900万

元，尚有100万元发票在2016年10月才取得。

根据国税函［2012］15号文的规定，从投入使用后 12
个月算起，超过 5年未能取得的发票金额不允许税前扣

除。由于华联公司取得剩余发票的时间距厂房投入使用

已超过了 6年，会计上对 100万元金额计提的折旧，税法

不予以认可，故应对以前年度计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全

部冲回。因此，2010 ~ 2016年每年都要进行纳税调整，记入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其中 2010 年计入 0.2 万元

（0.267× 3× 25%），2011 ~ 2015 年每年计入 0.801 万元

（0.267×12×25%），2016 年计入 0.601 万元（0.267×9×
25%），合计4.806万元（0.2+0.801×5+0.601）。

2010年应调增的应纳税额：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2；
贷：所得税费用0.2。

2011 ~ 2015年每年应调增的应纳税额：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0.801；贷：所得税费用0.801。
2016 年应调增的应纳税额：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601；贷：所得税费用0.601。
2016年期末应将以前计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全部冲

回：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4.205（0.2+0.801×5），所得税费

用0.601；贷：递延所得税资产4.806。
2016年 10月以后每月会计折旧比税法折旧多计提

0.208万元［100×（1-25%）÷30÷12］，因该差异属于永久性

差异，故会计上不需做任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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